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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银保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辖内汽车金融公司、消费金融公司消费者

权益保护工作的通知

北京银保监局

京银保监发〔2021〕246 号

2021 年 5 月 28 日

辖内各汽车金融公司、消费金融公司：

近年来，辖内汽车金融公司、消费金融公司立足专业化信贷服务定位，积极发展消

费金融业务，对于支持居民消费结构升级，推动汽车产业等新消费领域发展发挥了重要

作用。但我局在处理举报与投诉过程中，仍发现部分机构存在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重

视程度不够，对消费者信息披露及风险提示不到位，贷款格式条款设置不合理，贷款业

务流程不完善等问题。为进一步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，规范汽车金融公司、消费金

融公司提供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行为，维护公平、公正的市场环境。根据《银行业消

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指引》等文件要求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是提高重视程度，压实消费者权益保护主体责任。各机构应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

护纳入公司治理、企业文化建设和经营发展战略，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架构，

指定一名高级管理人员分管举报投诉处理工作，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归口管

理；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全流程管控机制，确保在贷款各个业务环节有效落实

相关要求，加强内部监督部门的后督机制，及时发现及纠正不利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

的相关问题。

二是完善价格管理，建立健全金融服务信息披露流程。各机构应建立清晰的服务价

格制定、调整机制，合理制定相关服务价格的定价策略和定价原则，科学测算各项服务

支出。完善服务价格的信息披露流程，应在公司官方网站上披露相关服务收费。汽车金

融公司还应在各合作经销商处，通过多种途径及方式公示消费金融相关服务项目、服务

内容和服务价格等消费者应知晓信息。

三是完善合同管理，维护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。各机构应全面梳理现有贷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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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格式条款，及时修订贷款合同中不合理的条款，充分保障客户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

权，不得强制捆绑、搭售保险等其他金融产品，依法保存及使用客户的身份信息和交易

信息，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
各机构的贷款格式条款合同，应在合同首页以足以引起金融消费者注意的方式，提

请金融消费者关注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，包括但不限于贷款金额、贷款年利率、

贷款期限、贷款违约金等。格式条款采用线上电子形式的，应参照上述要求执行，相关

内容应当可被识别和易于获取。各机构应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系统改造。

四是规范行为管理，加强消费者金融知识宣教。各机构应依法规范各类催收行为，

不得以恐吓、威胁等手段催收贷款；因借款人未按时足额还款而产生的不良信息，贷款

人应按照相关规定在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报送前告知借款人，通过短信、电话、

微信等方式向借款人发送不良信息报送提醒；各公司应明确消费者投诉流程规范及处置

期限，提升响应速度，建立投诉处理台账，及时核实相关情况，妥善处置金融消费者投

诉事项；各机构应切实承担金融知识普及和金融消费者教育的主体责任，结合自身业务

特点，积极开展消费者金融知识普及与教育活动，提高金融消费者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

认知能力，提升金融消费者金融素养和诚实守信意识。

各机构应以此为契机，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长效机制，积极维护金融

消费者合法权益，保持高效、规范的行业形象。

2021 年 5 月 24 日


